附件3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盖章）                   （2022年度）
	项目支出名称
	环境卫生检测和卫生防疫服务　

	主管部门
	渌口区卫健局
	实施单位
	　　渌口区疾控中心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5万元
	15万元　
	12.19万
	　10
	81.25%
	8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5万元
	15万元　
	12.19万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资金用于保障食品安全监测、饮用水监测、职业卫生监测、其他卫生监测工作的开展实施，达到上级考核指标。
	食品安全监测、饮用水监测、职业卫生监测、其他卫生监测工作各项指标均按照要求完成。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职业性尘肺病患者随访调查
	22例
	22例
	15
	15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
	20家
	21家
	
	
	

	
	
	
	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辐射防护监测
	13家
	13家
	
	
	

	
	
	
	非医疗机构放射性危害因素监测
	2家
	2家
	
	
	

	
	
	
	监测医院放射诊疗基本信息填报
	13家
	13家
	
	
	

	
	
	
	医疗机构个人剂量监测
	13家
	13家
	
	
	

	
	
	
	食品微生物监测完成率
	100%
	100%
	
	
	

	
	
	
	食品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监测   完成率
	100%
	100%
	
	
	

	
	
	
	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完成率
	100%
	100%
	
	
	

	
	
	
	农村饮用水卫生监测完成率
	100%
	100%
	
	
	

	
	
	
	城区管网水卫生监测完成率
	100%
	100%
	
	
	

	
	
	
	年度城乡饮用水监测数据网络上报完成率
	100%
	100%
	
	
	

	
	
	
	托幼机构和学校饮用水水质卫生监测完成率
	100%
	100%
	
	
	

	
	
	质量指标
	监测数据审核情况
	100%
	100%
	15
	15
	　

	
	
	时效指标
	项目资金支付时间
	2022年　
	2022年　
	10
	6
	年底部分资金仍未安排支付　

	
	
	成本指标
	财政资金保障
	15万　
	12.19万　
	10
	8
	国库资金极度紧张，部分开支暂未安排支　

	
	效益指标
（30分）
	社会效
益指标
	社会效益
	为职业病防治工作制定政策、完善法规标准、建立健全监管工作机制、明确职业卫生工作重点提供依据和支撑。
	为职业病防治工作制定政策、完善法规标准、建立健全监管工作机制、明确职业卫生工作重点提供依据和支撑。
	15
	15
	项目实施没有产生比较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社会效益
	掌握我区食品安全状况，发现食品安全隐患。
	掌握我区食品安全状况，发现食品安全隐患。
	
	
	

	
	
	
	社会效益
	及时掌握全区饮用水卫生状况，防止饮用水事故的发生，控制疾病的传播
	及时掌握全区饮用水卫生状况，防止饮用水事故的发生，控制疾病的传播
	
	
	

	
	
	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
	保障居民安全用水、保障劳动者职业卫生健康、保障群众食品安全　
	保障居民安全用水、保障劳动者职业卫生健康、保障群众食品安全　
	15
	15
	项目实施没有产生比较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逐年提高　
	逐年提高
	10
	10
	　

	总分
	100
	[bookmark: _GoBack]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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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本自评报告主要以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工作资料，对食品安全监测、饮用水监测、职业卫生监测、其他卫生监测工作等工作内容开展自评。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 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截至评价日，我单位共收到环境卫生检测和卫生防疫服务经费专项资金15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22年环境卫生检测和卫生防疫服务经费总收入15万元，总支出12.19万元，资金执行率81.25%。项目资金主要用于保障食品安全监测、饮用水监测、职业卫生监测、其他卫生监测工作的开展实施，以保障项目实施达到上级考核指标。
3.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使用资金，专款专用。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城乡生活饮用水卫生监测。2022年度，中心累计完成154份水样监测（包括平行样），其中城区管网水28份，农村饮用水104份，学校、托幼机构饮用水8份，小区净水4份，投诉委检等其他项目饮用水监测10份。其中，农村应用水监测乡镇覆盖率达100%，国家监测项目监测任务完成率100%，同时按要求完成年度城乡饮用水监测网络上报和各季度城区管网水网络信息公开。
（2）食品安全风险监测。2022年累计上报并审核食源性疾病监测病例数50例，其中区中医院上报17例、渌口区人民医院上报11例，无零报告医疗机构。全年中心累计处置疑似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7起，其中5起确认为本辖区暴发事件，包括1起蘑菇中毒事件；2起考虑为暴发事件的可能性小。以上事件通过开展流行病学、食品卫生学调查，均已完成相关调查报告，并进行网络上报。
（3）食品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监测。根据《实施细则》要求，全年累计采集食品样130份，采样完成率100%，其中餐饮食品（现制饮料、甜品）30份、面点10份、油条10份、大米和稻谷80份。餐饮食品进行了菌落总数、大肠埃希氏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定量）等项目的监测；面点、油条进行了含铝添加剂项目检测；稻谷样品进行了重金属镉的检测。年度监测数据均已完成网络上报，上报率为100%。此外，中心协助市疾控完成12份食品样品采集。
（4） 食品安全宣传周。2022年7月4日-7月10日，我中心积极开展了2022年度渌口区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宣传活动紧扣“食品更安全 身体更健康”的主题，采用发放宣传单、张贴宣传栏等传统宣传方式外，针对城乡居民，我中心分别通过广告屏、社区（乡镇）工作群、村村响等途径进行食品安全宣传，其中广告屏滚动播放达350次，社区（乡镇）工作群转发约60次，村村响累计播放时长约50分钟，微信号发布科普知识1篇，宣传覆盖辖区各乡镇。7月5日，中心积极参加了由区食安委主办的2022年渌口区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活动现场，我中心放置宣传展板三块，发放宣传册500余份，进行现场宣传讲解百余人次。副区长杜益察看宣传资料，重点强调了野生蘑菇中毒宣传。
（5）职业病卫生监测。2022年中心督促医疗机构上报并定期通过职业病与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信息系统审核重点职业病职业健康信息。本年度累计审核重点职业病职业健康档案1225条；累计审核职业病病例信息2条；无疑似职业病病例上报；累计审核农药中毒病例31例。本年度按要求完成了职业性尘肺病随访项目，对辖区内22例尘肺病随访对象进行全面的信息的核对，任务完成率100%，并已全部进行网络上报。中心在区卫生健康局和区卫生健康执法大队的支持下，累计开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21家，并全部完成网络数据上报，任务完成率105%。已监测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系统申报率100%。渌口区现辖13家放射诊疗机构，2022年度我区累计完成13家放射诊疗机构的放射卫生基本情况调查、放射诊疗频度调查和个人剂量监测情况调查，任务完成率100%。渌口区2022年度非医疗机构放射危害因素监测项目涉及用人单位2家，中心于9月-10月完成用人单位基本调查，任务完成率100%。中心已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并对辖区企业进行初筛，全年摸底30家专项治理企业。
（6）其他.2022年完成135家公共场所，覆盖住宿、文娱、理发、美容、泳池等公共场所，采集公共场所用品、用具样品173份，人工游泳池用水5份。全年中心累计出动监测工作组212余次，开展冷链核酸检测7837份，其中食品及包装样品3014份，环境样2535份，从业人员2288人次；监测场所累计达832场次。同时按要求完成冷链冷库常态化监测统计周报41次及月报10次，并及时完成统计报表的上报和网络直报。全年辖区重点行业企业、重点人群新冠肺炎冷链冷库常态化监测覆盖率达100%。
2.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开展城乡饮用水卫生监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职业病防治项目等其他各项工作，能科学、系统的掌握辖区饮水卫生、食品卫生、职业卫生等基本情况，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危害因素或隐患，减少介水传染病、食物中毒、职业中毒等各类事件的发生，降低由此造成的各种经济负担，此外加强辖区居民对相关知识的认识，提升居民健康水平。
3.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服务对象满意度逐年上升。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2年环境卫生检测和卫生防疫服务项目实施未偏离绩效目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严格执行专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积极探索建立与预算编制相结合，及时做好资金使用的监管，使评价结果得到有效运用，并将相应绩效自评结果，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公开。

